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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清洁物资采购项目要求

一、项目概述
[bookmark: _Toc16486][bookmark: _Toc3120][bookmark: _Toc24400][bookmark: _Toc1573][bookmark: _Toc4701][bookmark: _Toc217446095][bookmark: _Toc2076]本项目为富顺县中医医院2026年清洁物资采购项目，核心用途为保障医院各院区（富达路院区、同心院区）日常保洁、环境消杀清洁等相关工作有序开展，满足医院医疗环境卫生达标及诊疗工作配套需求。主要采购内容如下：
采购内容及技术参数详见本项目附件2，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附件2所列物资品类、规格、技术参数及质量标准进行供货，不得擅自更改参数、降低标准。
二、商务要求
1.采购清单说明：附件2列举物品为院内主要采购物资，属预估采购清单，该清单不代表本项目全部采购内容。供应商在服务期限内，须根据采购人（富顺县中医医院）实际运营需求，及时提供相应清洁物资；清单中未列举的物资，双方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参照当期市场公允价协商确定采购价格，供应商不得哄抬价格、拒绝供应（特殊稀缺物资除外，需提前2个工作日书面告知院方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供货期限及结算约定：本项目供货期限自双方签订正式采购合同之日起计算，为期一年。结算方式按采购人实际送货物资的数量、单价据实结算，供应商需提供合法有效发票，院方在收到合格发票及结算资料后，按医院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及时支付款项。
3.送货地点及时效要求：送货地点为富顺县中医医院内指定地点（含富达路院区、同心院区）。本项目不实行一次性送货，供应商需根据院方书面或口头通知，按需、按时完成送货。具体时效要求如下：
4.供应商提供的货物的质量应当符合该货物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没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。
5.考核要求
（1）供应商违反合同约定，多交或少交货物，院方有权拒收多交的货物，一切经济损失由供应商负担；供应商少交商品，若造成院方经济损失，供应商应负全部责任并赔偿院方的所有经济损失。
（2）供应商提供的货物质量存在争议，经送检确认属于供应商货物质量问题的，院方有权退货。通知2次供应商仍未办理退货的，院方权当退货处理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供应商承担，并扣除相应费用，送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三、质保及售后服务
1.产品质保一年，所有清洁卫生产品的出厂日期不超过45天。
2.免费送货到医院内指定地点（含富达路院区、同心院区或其他临时地点）
3.产品有质量问题或产品性能不能满足医院需求，供应商免费更换。
4.配送服务：供应商需免费将货物送达医院内所有指定地点（含富达路院区、同心院区及院方临时指定的其他地点），全程负责货物的搬运、装卸、摆放，不得向院方收取任何配送费、搬运费、上楼费等额外费用。
5.退换货服务：货物送达后，若出现产品质量缺陷、性能不满足医院清洁、消杀等使用需求，或与附件2技术参数不符的，供应商接到院方通知后，24小时内响应，3个工作日内完成免费更换、补货，确保不影响医院正常保洁工作；退换货产生的所有运输、损耗费用，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6.供应商需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机制，预留专人负责本项目售后对接，提供24小时应急联络方式，确保院方在有需求时能及时联系到相关负责人，快速解决供货、质量、退换货等相关问题。


